
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商务和市场监管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湘新商市监处罚〔2023〕126号

住址：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潇湘南路一段368号中盈广

当事人：湖南省壹希光合医疗管理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104MA4Q8LTTOG 

负责人：左新楠

联系电话：***********

场D座 2 0 9房

2023年3月28日，执法人员对湖南省壹希光合医疗管理有

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在该公司的护理室的推车上摆放有

产品信息为品名壹可屏障修护舒缓精华油(备案编号：国妆网

备进字(京)2019000227;净含量：20ml;)1瓶和产品信息为

品名壹可日夜皙白亮颜精华液 (批准文号：国妆特进字

J20200009净含量：20ml;)1瓶，该公司现场无法提供上述产

品的购进票据、供货商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，化妆品注册或者

备案情况、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等且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

记录制度。经初步审查，当事人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

度的行为，涉嫌违反了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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